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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硅谷天堂 PE 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天津硅谷天堂鸿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天津硅谷天堂鸿盛”)、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化硅谷天

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称为：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开化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称为：天津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上合称“硅谷天堂 PE 基金”）向公司递交了《关于联创

电子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函》，拟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至

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比例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2%，且在任意连续九十日内，减持股份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总

股本的 1%；在股份限制转让期间届满后十二个月内，减持数量还不得超过其持

有的该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百分之五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减持的价格

不低于 16元/股（若此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

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的数量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7-061）。 

2017 年 9 月 22 日，硅谷天堂 PE 基金减持时间已经过半，公司收到持有 5%



以上股份的股东硅谷天堂 PE 基金《关于持股比例变动的函》，知悉硅谷天堂 PE

基金 2017年 7月 31日至 9月 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560,20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964%。本次减持完成后硅谷天堂 PE 基金

仍持有公司 37,673,0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7511%。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79）。 

2017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收到股东天津硅谷天堂鸿盛《关于持股 5%以上股

东错误操作的通知函》，知悉天津硅谷天堂鸿盛由于工作人员错误操作，出现短

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硅谷天堂 PE 基金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天津硅谷天堂

鸿盛及其他各支硅谷天堂 PE 基金深刻认识到了违规事项的严重性，就错误操作

向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意，并同时承诺：将自觉遵守《证券法》第四十七条

关于禁止短线交易的规定，自最后一笔买入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卖出公司

股票，自最后一笔卖出公司股票之日起六个月内不买入公司股票。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短线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90）。 

2017年 12月 22日，硅谷天堂 PE基金减持时间已经期满。近日，公司收到

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硅谷天堂 PE基金《关于公司股票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

况告知函》，知悉硅谷天堂 PE基金本次减持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无限

售流通股 6,507,20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661%。本次减持完成后硅谷天堂 PE

基金仍持有公司 36,726,0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5814%。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2017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5 日 
18.0107 794,551 0.1424 

2017 年 11月 8 日—

2017 年 11月 14 日 
19.3052 135,000 0.0242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7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5 日 
18.0115 794,195 0.1424 

2017 年 11月 8 日—

2017 年 11月 13 日 
19.2326 134,996 0.0241 

开化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7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5 日 
18.0115 794,195 0.1424 

2017 年 11月 8 日—

2017 年 11月 13 日 
19.2326 135,000 0.0241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7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5 日 
18.0115 794,195 0.1424 

2017 年 11月 8 日—

2017 年 11月 13 日 
19.2326 135,000 0.0241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2017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5 日 
18.0115 794,195 0.1424 

2017 年 11月 8 日—

2017 年 11月 13 日 
19.1448 137,000 0.0246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2017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5 日 
18.0106 794,552 0.1424 

2017 年 11月 8 日—

2017 年 11月 13 日 
19.3195 135,000 0.0243 

开化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2017 年 7 月 31 日—

2017 年 9 月 5 日 
18.0112 794,325 0.1423 

2017 年 11月 8 日—

2017 年 11月 13 日 
19.2326 135,000 0.0241 

合计 6,507,204 1.1661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占股本比例

（%） （股） （股）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1,500,551 2.0609 10,571,000 1.8943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

份 
6,389,195 1.1450 5,460,004 0.9784 

开化硅谷阳光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

份 
6,389,195 1.1450 5,460,000 0.9784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

份 
6,389,195 1.1450 5,460,000 0.9784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 无限售条件股 6,389,195 1.1450 5,458,000 0.9781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份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无限售条件股

份 
3,194,591 0.5725 2,265,039 0.4059 

开化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股

份 
2,981,325 0.5343 2,052,000 0.3677 

合计 43,233,247 7.7475 36,726,043 6.5814 

 

二、其他相关说明 

1、2018年 2月 8日，天津硅谷天堂鸿盛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联创

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8】第 22

号），2017年 11月 13日，天津硅谷天堂鸿盛在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同时，

由于工作人员错误操作，出现短线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形。该行为构成《证券法》

第四十七条所界定的短线交易，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 条、第 3.1.8 条的规定。天津硅谷天堂鸿盛在出现该错误操作

问题后及时报告公司并上缴由于该误操作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同时硅谷天堂 PE

基金已及时停止自该错误操作之日起 6个月内公司股票交易行为，并就本次误操

作向广大投资者诚挚致歉。 

2、硅谷天堂 PE基金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本次减持股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本次减持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硅谷天堂 PE 基金此前已披露的承诺

相一致，不存在差异。 

4、本次减持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 

5、公司将督促股东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股份减持

并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硅谷天堂 PE基金出具的《关于公司股票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告知函》。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八年五月二日 




